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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政策背景



苏园管【2018】84号

园区管委会印发《关于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三个鼓励

鼓励外贸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海关信用等
级。支持AEO认证辅助管理平台建设，保障
平台运营。

鼓励企业参加AEO认证及重认，支持企业提
升海关管理类别；

鼓励企业积极应对经贸摩擦；支持检验检测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二、鼓励方向

（三）支持贸易便利化体系建设



苏园经【2018】31号

经发委印发《关于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鼓励外贸进出口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企业信用等级。支持
AEO认证辅助管理平台建设，保障平台运营。通过引入第三
方服务的方式，为企业参加AEO认证及重认提供辅导、培训。

对新通过的AEO高级认证（包括重新认证通过）的企业，每
家企业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万元；若聘请了第三方辅导机构并
通过认证的，则企业可一次性奖励8万元，并以企业实际支出
的辅导费用为限；

新通过的AEO一般认证（包括重新认证通过）的企业，每家
企业一次性奖励人民币3万元。若聘请了第三方辅导机构并通
过认证的，则企业可一次性奖励6万元，并以企业实际支出的
辅导费用为限。

第五条 专项资金申报单位应满足以下具体条件

（三）支持贸易便利化体系建设

经发委印发《关于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实施细则》的

通知》
苏园经〔2018〕31号

财政局、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促进园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升企业竞争能力若干意见》文件
精神，为大力推动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型经
济高质量发展，切实帮助企业提升竞争能
力，特制定《促进园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实施细则》，请
予以参照执行。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
2018年9月20日



（1）苏州工业园区AEO认证奖励资金申报
表（格式见附件，需加盖企业和所在功能区
公章）；
（2）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财政专项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格式
如附件，需签字、盖章）；
（4）新通过（包括重新认证通过）的海关
信用等级认证证书；如聘请了第三方辅导机
构的，请提供相关合同及发票。

申报材料

相关说明

1. 企业申报材料需每页加盖公章
2. 申报材料按照顺序装订成册
3.  递交纸质材料需携带AEO证书、合同、
发票的原件供现场核查



政策兑现

认证企业45家

高认：25家（重认12家）

一般认证：20家（重认15家）

兑现资金

282万元





苏园管【2022】46号

园区管委会、自贸区苏州片区管委会印
发《苏州工业园区关于促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鼓励外贸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企
业信用等级。

二、相关举措

（七）鼓励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Part 02

政策要点



《苏州工业园区关于促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

鼓励外贸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企
业信用等级，最高奖励10万元。

相关举措

（七）鼓励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Part 03

政策兑现



政策兑现

高级认证企业15家 预计兑现资金

150万元





电话

0512-67068032
13063706370

微信号

szsu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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